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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所簡介】 

為因應社工人才需求急遽增加，本系秉持「濟弱扶傾」的精神，致

力培育專業社會工作人員，以服務人群為終身職志。本系辦學績優，學

生接受嚴謹社工專業訓練，畢業後任職各公家機關、非營利組織、醫

院、學校、基金會等，本系特色有： 

 1.師資優良：聘請學養俱佳曾任職公、私部門之優秀實務工作者為專

兼任師資群。 

 2.畢業即就業：雙師教學、社工實務講座、社福機構參訪、簽訂策略

聯盟鏈結實務資源、舉辦就業講座/模擬面試，拉近職場距離。 

 3.機構結盟：與公、私部門 100 多家機構合作，提供學生社工實習。 

 4.專業學程：辦理勞動部「長期照顧服務就業學程」，培育長期照顧

服務相關人員，結訓後可具備照顧服務員訓練證書與勞動部就業學

程證書。政府計畫：承辦政府多項委託計畫，提供學生實習及就業

機會。 

 5.優質服務社團，培養學生職場多元能力。 

 6.免費輔導公職考試、社會工作師專技高考。 

 7.海外移地學習，拓展學生國際視野。 

  



  

貳、【社會工作系碩士班修業要點】 

 
114.07.23 系(所)務會議通過  

一、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班(以下簡稱碩士班) 為規範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士

生）修業事項，特依據本校學則、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及 相關法規，訂定本要點。   

二、入學資格  

(一)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

具有同等學歷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所修讀碩士學位。  

(二)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徵集令，不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申述理由，

向本校申請保留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進入本所修讀碩士學位。   

三、修業年限  

碩士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延

長其修業期限二年。  

四、學分抵免  

(一) 修讀本校碩士課程之學分證明者、曾於本系或其他大學修過碩士班學分者，得於碩一上學

期開學二週內申請學分抵免，逾期不受理。  

(二) 其他學分抵免事宜，請參照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暨抵免後修課處理要點」之規定辦

理。  

五、修課  

(一)碩士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最多修習 16 學分，至少修一科為限。在學逾二年者，不在此

限。  

(二)非社會工作、社會福利系畢業之碩士生應下修大學部必修課程：社會實習 I、社會工作概

論、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方案設計與評估等六門課程，上述加修之

學分不列為碩士班畢業學分。若有社工師考試科目與須補修課程名稱相符且成績達 60 分以

上者，則可以免補修該課程。若畢業後要考社會工作師證照者，必須下修大學部相關課

程，以符合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之規範。  

六、畢業門檻  

(一) 碩士生畢業總學分數為 30 學分(含碩士論文六學分)。【包括專業必修 18 學分(含碩士論

文 6 學分)、專業選修至少 12 學分。】；得跨校、跨所或跨組選修至多 6 學分(含)。至

他校選課依本校碩士生「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理。   

(二) 修畢必修學分，修滿畢業總學分數，經碩士學位論文考試通過，且操行成績達七十分以上

者，始得畢業。  

(三) 於修業期間期刊發表一篇或公開口頭發表論文乙次，及參與相關學術研討會兩次（每次至

少 4 小時）。  

(四) 學術倫理課程通過證明：通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推廣資源中心」，持有修課 6 小時以

上之證明，或曾參加相關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研習 6 小時以上之證明。  

七、論文指導  



  

(一) 碩士生於入學後第一學年第二學期結束（七月三十一日）前，應徴得指導教授同意，填寫

「論文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完成申請登記手續，由所長批核。  

(二) 指導教授人選以本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為原則，或由本院專任教師指導。經由所長核

可者，得由本所兼任教師或本校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三) 專任教師指導碩士生(不含延修生)每學年度以四名為原則。本院專任教師指導碩士生，每

學年以二人為限。兼任教師及本校專任教師共同指導碩士生總人數每學年以一人為限。  

(四) 碩士生欲變更指導教授，須先經原（新）指導教授同意，並填寫相關申請表件後送所辦備

查。  

八、資格審查  

(一) 依規定於碩一下學期完成繳交論文指導同意書，且符合下列二項規定之一者：  

   1.修業滿一年且修畢碩一必修課程者；  

   2.修業滿一年且正在修習碩一必修課程者，可於第三學期起申請碩士論    

     文計畫書審查，其中符合第 2項規定者，論文計畫書審查時間應於該    

     學期末修畢碩一必修課程後始能舉行。  

(二) 「論文計畫書審查」申請期限：於審查日一週前提出申請。  

(三) 論文計畫書審查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外教授或專家三至五人，並經得主任同意後，進

行評審，並決議是否通過。  

(四) 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須經評審委員評定，分數平均七十分為及格。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未

通過者得於三十日內提出複審申請。論文計畫書審查通過，始為通過資格考試。  

(五) 資格考試不及格而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六) 碩士生(含延修生)，須(於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中)期刊發表一篇或公開口頭發表論文乙次

後始得申請學位論文口試。  

(七) 碩士生申請論文口試前，應經本校圖書館規定之論文比對系統比對，其相似度指數需為 

30%以下，並經指導教授簽名。  

九、學位論文  

  (一)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原則上由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會委員擔任。審查委員

之組成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辦理。  

  (二)本系碩士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且其碩士論文計畫書經

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達四個月者，得申請參加碩士學位考試。  

  (三)碩士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除填具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及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初審表並應

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及碩士論文全初稿，經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提出申請。  

(四)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期限第一學期自碩士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第二

學期自碩士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五月十五日止。  

(五)口試以公開舉行為原則，須於事前公布口試時間、地點及論文題目。應於口試十四日前，

將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所辦公室各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

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六)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以委員三人至五人組成，校外委員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均由各所所長

荐請校長遴聘，並由委員互相推舉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不得為召集人；指導教授以

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至多兩人，如有兩人，得就其中一人聘任為考試委員。如兩人均為

考試委員時，委員應為五人。  

(七)考試委員須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且至

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參加，始得舉行。  

(八) 學位考試範圍限於與論文相關之內容，以口試為原則，必要時亦得舉行筆試。學位考試成

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由出席考試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限。  

(九) 經簽報論文考試時間核定者，除有正當理由外不得撤銷論文考試申請。因故無法於該學期

內完成學位考試者，應撤回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回亦未舉行考試者，以一次不及格

論。  

(十)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行一次，學位考試不及格且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

年重新提出論文考試申請，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予以退學。   

(十一)學位考試通過後，於本校規定時間內，應將論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並繳交含

有考試委員簽章之「論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之論文給各單位收藏（所辦精裝本一冊、圖

書館精裝本一冊、平裝本一冊、日間部註冊組平裝本一冊，共四冊），辦理離校手續，並

取得學 位證書。  

(十二)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文獻相似度檢測系統比對指數需低 30%。論文須公開，倘有碩士

生擬提論文延後公開或不公開，得檢具相關證明及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經該碩士生

之學位考試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申請延後公開或不公開。  

(十三)論文計畫發表前及申請論文口試時，須將論文計畫、論文口試本送交所屬系所主管審核

是否符合專業。論文計畫若未符合專業時，由系組成審核委員會審查，確定未符合專業

者，通知修正後重審。論文口試本若未符專業，由系所主管通知修正後重審。學生學位論

文若經檢舉，有不符專業屬實者，依學校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案件處理要點辦理；

其指導教授提送校學術委員會審議。  

十、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論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銷其學

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參、【研究生修業重要事項】 

※ 本表請妥善保存直到畢業，各項截止日期請以本表為準，如有異動以公告時間為主※ 

 
項目 應備文件 備註 截止 

新生說明會 

研究生手冊 
  

碩士班修業要點  

標準課程表  

抵免學分申請書 本校學分班課程抵免申請 

學生證照片上傳校務平台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件1) 第 1 學年結束前繳回 115.6.30 前 

碩二以上準備 

一、 計畫書審查 

二、 碩士學位考試 

一 

申請計畫書 

審查 

計畫書審查申請表(附件2) 

 1.同學提出申請。 

 2.隨申請表附上論文前

三章。 

修業期間均
可 申請 

口試教室借用申請表(附件3) e-mail 或書面申請 口試前一週 

計畫書 

審查口試 

論文計畫書審查意見表 3 份 

(附件4) 

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紀錄表 

(附件4-1) 

1.所辦準備 

2.口試後請同學送回所辦 

 
 

研討會及論文發表 

研討會 4 小時(含以上)證明 2 份 

只認列入學後取得之證書 申請碩士學
位 考試之前 研討會論文發表證書1 份或 

期刊發表證明 1 份 



  

 

項目 應備文件 備註 截止 

二 

申請 

碩士學位考試 

※計畫書審查考

試通過後，需間

格4個月始能參

加碩士學位考

試。 

學位考試申請表正本 1份及

電子檔傳給系辦(附件5) 

隨申請表所附之文件 

1.論文初稿 1本 

2.歷年成績單正本 1份 

上學期： 

11 月 15 日 

申請截止 

下學期： 

5 月 15 日 

申請截止 
學位資格初審表 1份 

 (附件6) 

隨初審表所附之文件： 

表單資格審查所註記之

文件 

口試教室借用申請表(附件3) 

學生申請準備 

e-mail 或書面申請 

校務平台借用教室 

考試前一週 

海報 2 張(附件7) 
同學製作 A3或 A4 海報

一張，提供 PDF 檔。 
考試前一週 

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評分表 3~5 份(附件8) 1.所辦準備 
2.口試後請送回所辦 

第一學期： 
1 月 15 日前 

第二學期： 
7 月 15 日前 

學位考試成績總評分表 1 份 
(附件9) 

 1.所辦準備 
2.口試後請送回所辦 

論文考試結果通知單 2 份 
(附件10) 

1.所辦準備 
2.口試後請送回所辦 

學位畢業資格檢核表1 份 
(附件 11) 

1. 所辦準備 

2.口試後請送回所辦 

學位論文審定書3 份 
(附件12) 

1.學生準備 
2.口試後依委員決議
由同 學或指導教授保
留至論文 修改完成 

論文切結書 1 份(附件13) 
1.學生準備 
2.口試後請送回所辦 

更改論文題目申請 
論文題目變更申請單 

(附件14) 
申請學位考試後需更改

論 文題目者 

第一學期： 
1 月 15 日前 

第二學期： 

7 月 15 日前 

撤銷學位考試申請 
撤銷學位考試申請書 1 份 

(附件15) 

申請學位考試後未能如

期 完成口試者 

第一學期： 
1 月 15 日前 

第二學期： 

7 月 15 日前 

辦理離校手續 
由本校圖書館網頁進入台灣博碩士論文加值系統進 行
註冊及上傳https://cloud.ncl.edu.tw/tajen 

第一學期： 
1 月 31 日前 

第二學期： 
7 月 31 日前 



  

論文成冊 4 本 

精裝 2 本 顏色：酒紅 

平裝 2 本 顏色：淺藍 

1.圖書館：1 精裝 1 平裝 
2.教務處：1 平裝(內附

論文審定書正本) 

 3.社工所：1 精裝(內附論

文審定書正本及論文光

碟) 

離校手續單 1 份 

(附件 18) 

各單位簽核完成後前往
教務處領取畢業證書 



 

肆、【研究生修業重要流程】 
  

是 

繳交碩士論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繳交變更指導教授申請書    

新生座談 

更換指導教授 

研討會 4小時(含以上)2 次、 

口頭發表 1次或期刊發表 1篇 

※申請計畫書審查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考試通過 

辦理離校 

否 

 
 

碩一 

碩二 

否 

是 

考試通過 

※計畫書審查考試通過後，

需間格 4個月始能參加碩士

學位考試。 

否 

是 



 

伍、【校區平面指示圖】 
 

 

 

 

 

 

 

 

 

 

 

 

 

 

 

 

 

 

 

 

 

 

 

 

 
 

 

 

 

 

 

 

 

 

 

 

 

 

 

本校地址：90741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路 20 號 

總機：08-7624002 

A803-2 

社工系辦 



 

 

陸、【所辦服務時間】 

上班時間 

地點 A 棟 A803-2 辦公室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服務人員 吳素芹 

分機 (08)7624002 分機 4201 

備註：寒暑假期間所有服務人員恢復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上班 

【圖書資訊館服務時間】 

平日上班時間 

地點 A 棟圖書館 3F-6F 

圖書資訊館 星期:一、二、三、四、五 星期:六 星期:日 

上班時間 08:00~21:40 12:30~19:00 10:30~16:30 

分機 1975、1976、1977(讀者服務組) 

寒、暑假上班時間 

地點 A 棟圖書館 3F-6F(視聽中心僅星期一開放) 

圖書資訊館 星期:一、二、三、四、五(實際上班日依學校公告) 

上班時間 08:00~17:00 

分機 1975、1977、1979(讀者服務組) 

 

 

 



 

 

柒、【附件】 

附件 1.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件 1-1.變更指導教授申請表 

附件 2.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附件 3.口試教室借用申請單 

附件 5.社工系碩士生學位考試申請表 

附件 6. 學位資格初審表 

附件 7.論文口試海報範例 

附件 11.學位論文審定書(*3 份) 

附件 12.論文切結書 

附件 14.論文題目變更申請單 

附件 15.撤銷學位考試申請書 

附件 17.畢業離校手續單 

 

網頁路徑：大仁科技大學 → 學術單位 → 人文暨資訊學院→社會

工作系(含碩士班) →碩士班專區→碩士資料下載 


